伊吾县财政局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

业务的审批办事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审批

二、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85年1月21日主席令第二十一号，2017年11月4日予以修改）第三十六条：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2月16日财政部令第80号，2019年3月14号财政部令第98号予以修改）第二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代理记账机构是指依法取得代理记账资格，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机构。第三条第一款：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审批机关）批准，领取由财政部统一规定样式的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具体审批机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确定。

三、实施主体

伊吾县财政局

四、受理条件

申请代理记账资格的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为依法设立的企业；

2.专职从业人员不少于3名；

3.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且为专职从业人员；

4.有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

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会计类专业基础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够独立处理基本会计业务，并由代理记账机构自主评价认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专职从业人员是指仅在一个代理记账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人员。
五、申报材料目录

1.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原件扫描）

2.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具备会计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的书面承诺；（提示：此书面承诺书在承诺人位置上需签名、按手印、盖单位公章，需上传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附件里面业务负责人书面承诺书）

3.专职人员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书面承诺书（提示：此书面承诺书在承诺人位置上需签名、按手印、盖单位公章，需上传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附件里面专职从业人员书面承诺书）

4.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加盖公章，原件扫描）

5.房屋证明或租赁合同（原件扫描）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提示：需把营业执照照片上传到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附件里面的其他材料，不需要提供纸质版材料）
六、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通过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对申请人通过网上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如缺少材料写明原因退回申请人，如完整无误申请通过并收集取纸版材料留档。

3.办结：材料齐全，完全符合要求，即可打印，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可在办理窗口领取许可证。
七、办理形式

1.线上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伊吾镇新城区喀尔里克路165号行政综合办公3号楼政务服务大厅1楼综合窗口1-2号窗口。联系方式：18209020270。
八、审查标准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2月16日财政部令第80号，2019年3月14号财政部令第98号予以修改）第四条申请代理记账资格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为依法设立的企业；（二）专职从业人员不少于3名；（三）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且为专职从业人员；（四）有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任玉环应当具有会计类专业基础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够独立处理基本会计业务，并由代理记账机构自主评价认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专职从业人员是指仅在一个代理记账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人员。

九、法定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承诺办结时限

6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

不收费

十二、结果名称

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十三、结果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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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咨询、预约方式

1.电话咨询：0902 — 6739033（大厅窗口电话）

2.网上咨询：打开新疆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xinjiang.gov.cn/）→页面右上角点击登录→登录完毕后选择页面右侧咨询投诉→新增咨询→填写完页面所需信息提交即可

备注：咨询反馈结果只能通过电脑端进行查看
十五、监督投诉方式

1.电话投诉：0902 — 6739033（县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室）或拨打0902—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2.网上投诉：打开新疆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xinjiang.gov.cn/）→页面右上角点击登录→登录完毕后选择页面右侧咨询投诉→新增投诉→填写完页面所需信息提交即可
备注：投诉反馈结果只能通过电脑端进行查看



